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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文件 
西教发〔2021〕3 号 区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 2021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

入学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办法 
 

为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在西城区接

受义务教育，特制定如下西城区 2021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

入学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办法。 

一、审核内容 

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（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 日至

2015 年 8 月 31 日），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工作并

居住，因户籍地无人监护，需要在西城区接受义务教育的，

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均应提供在京务工就业证明、在西城

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、全家户口簿、西城区的北京市居住证

等相关材料，按审核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  

二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 

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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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）于 2021 年 5 月 6-13 日，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

服务平台（http://yjrx.bjedu.cn）进行网上登记注册，完成相

关基本信息填报，网上提交审核申请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

审核申请的视为 2021 年不在西城区申请小学入学。  

（二）网上联合审核 

各相关部门于 2021 年 5 月 12-14 日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

信息进行网上审核，各相关部门职责如下：  

1.在西城区务工就业证明由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审核。其中，

签有劳动合同的由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

核，法定代表人、个体工商户由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审核。 

2.在西城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委员会西城分局审核。  

3.在西城区的北京市居住证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审

核。 

无法网上审核的材料由街道办事处现场审核。  

（三）街道办事处依据网上联合审核结果进行纸质材料

现场审核 

申请人向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

及复印件，街道办事处现场接待审核时间为 2021年 5月 17-28

日。申请人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，由街道办事处开具《非本

http://yjrx.bj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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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户籍适龄儿童在西城区就读批准书》。  

（四）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务必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

再次登录“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打印《学龄人口

信息采集表》，确认 2021 年在西城区入学。 

三、审核标准 

（一）在西城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 

申请人（适龄儿童父母）均需提供在京务工就业证明，

且至少一方在西城区务工就业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1.申请人受雇于用人单位的，需提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门的规范有效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、聘用

单位法人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单位人事

部门出具的工作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，及在西城区内缴纳社保的

证明（2020 年 5 月-2021 年 3 月）。 

2.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，需提供本人的营业执照原件

及复印件，成立日期不晚于 2020 年 5 月 1 日，且处于正常经

营状态。 

3.申请人为法定代表人的，需提供法人代码证书或营业

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，成立日期不晚于 2020 年 5 月 1 日，且处

于正常经营状态。 

4.申请人为股东或合伙人的，应提供相关部门备案文件

原件及复印件，备案日期不晚于 2020 年 5 月 1 日，且处于正

常经营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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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西城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审核标准 

申请人在西城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须符合下列条件之

一： 

1.申请人在西城区自有住房的，应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

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用途为住宅）原件及复印件。  

2.申请人在西城区租房的，应提供：  

（1）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（房屋租赁合同为北京市

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订的

网上可查询文本）原件及复印件。  

（2）房主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用途

为住宅）原件、房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  

（3）一年以上的租房完税证明（缴纳日期截至 2021 年

4 月 30 日满一年以上，并满足已居住一年以上要求）原件及

复印件。 

住所应适宜居住，能保障适龄儿童的安全。非法私建房、 

已拆迁房、地下室、多人合租房等不能作为开具证明的依据。 

3.租住申请人本单位公房的，应提供单位房管部门开具

的住房证明（加盖公章）和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

证书》（用途为住宅）复印件。租住单位办公用房、地下室不

能作为开具证明的依据。  

4.按有关规定不得转租的公租房、军产房等不能作为开  

具证明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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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 

1.儿童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，户口簿上年龄与《出生

医学证明》上年龄应保持一致（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8

月 31 日）。 

2.单亲家庭需要提供抚养方相关有效的法律文书依据

（如离婚证、离婚协议、法院判决书、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

非婚生育证明、缴纳社会抚养费收据等）原件及复印件。 

3.父母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，需提供《结婚证》、父

母双方户口簿、适龄儿童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原件及复印件。  

4.持港澳身份证件且父母为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无需

提供户口簿，但应提供有效期内的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

证》（H 开头的 9 位证件号码或 M 开头的 9 位证件号码）原

件及复印件。 

（四）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 

1.父母双方均持有北京市居住证，其中至少有一方在西

城区街道辖区内。单亲家庭由一方提供。  

2.《北京市居住证》地址与在西城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

地址一致。 

3.《北京市居住证》在有效期内。 

四、有关说明 

1.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的相关证明证件延期、补缴

等问题，由各部门及街道办事处依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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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

措施》要求审定。 

2.自 2021 年起，西城区小学六年级非本市户籍应届毕业

生申请在本区参加初中入学的，证明证件材料审核标准参照

此文件执行，由毕业生所在小学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不能在

西城区参加初中入学。  

3.本办法只适用于适龄儿童少年及父母均为非本市户籍

家庭，如不符合，请参照“西城区单位集体户”、“按本市户

籍对待”等类型相关规定。 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
